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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

「觀賞魚水族箱用環保輕石固定床蛋白質

固形物分離器之研發」

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

計畫執行機構:東南科技大學

計畫總主持人:林奇剛

計畫合作企業:晉仲工業有限公司



產學合作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

立合約書人:

(以下簡稱甲方)

(以下簡稱乙方)

(以下簡稱丙方)

茲因甲乙方執行科技部與丙方共同補助之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J 為落實該計畫產

出之技術及嘉患國內產業界，甲乙方同意以先期技術移轉方式授權丙方實施該等技

術'三方並同意本於誠信原則，協議下列條款，以為共同遵守:

第一條:技術來源

本合約擬授權技術靜、科技部與丙方共同補助甲乙方執行之 r(MQ~~

i04fZ~掉哥拉伯若是豆豆俏J (以下簡稱本計畫，科技部補助t7ô.~蟀%'丙
方補助持社%'補助經費詳如附件二經費核定清單)所獲得並預計產出

之特定技術(以下簡稱本技術'詳如附件一) ，其智慧財產權依科技部與

甲方所簽訂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、甲丙雙方所簽訂之產學合作

補助合約書全部歸屬於甲方所有。

第二條:授權內容

一、授權標的:甲乙方執行本計畫獲得並預計產出如附件一所列之本技術。

二、授權範園:利用授權標的在授權地區內製造、使用及販賣相關產品。

三、授權方式:非專屬授權。

四、授權期間:自本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簽約日起給予三年。

五、授權地區:中華氏國地區。

第三條:技術資料交付

乙方應依本計畫所規劃之時程及內容，陸續將本技術資料以書面方式交

付予丙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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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:義務及責任

一、諮詢拈導:乙方於交付本技術資料予丙方後，應配合提供必要之技術

指導與諮詢講解。若丙方對本技術要求乙方提供詳細諮詢

服務或人員訓練時，應支付技術服務費予乙方，諮詢服務

之時間、地點、費用及方式等細節由乙丙雙方另行協議之。

二、保密責任: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，妥善保管因本合約而知悉或

持有未公開之技術資料及其相關資料，不得任意洩漏或交

付任何第三人或使第三人知悉。丙方應要求其員工及相關

人員共同遵守此保密責任，若因可歸責於丙方或其員工及

相關人員之事由，而違反本條款者，視為丙方違約。縱因

本合約終止或解除，丙方亦須負本條之保密責任。

第五條: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(以下簡稱先期技轉金)及付款方式

一、授權金:共計新台幣控告;收元(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新台幣 78，600
元整，晉伸工業有限公司及豐益元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

別支出 39，300 元，整，詳如附件二所載) ，丙方應於簽約同時

一次付清。本先期技轉金縱因本合約終止或解除或本計畫研

究成果產出不如預期時，亦不退還。

二、權益分配:丙方支付先期技轉金之分配，科技部為二 o % (應撥入行

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) ，其餘八 o %依甲方規定之

比率分配，甲方為海%'乙方為告:土耳%。

三、付款方式:丙方應於簽約同時依本條第一款所定金額間立抬頭為「束

南科技大學 J 即期票據繳送甲方。由甲方依本條第二款所

定分配比率轉交科技部及乙方。丙方所付先期技轉金凡須

由丙方扣繳稅款申報稽征機關者，應依當時稅法規定辦理

之。

第六條: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侵權責任

一、本技術及相關技術資料為甲方所擁有，甲乙雙方同意於本計畫執行結

束後一年內，不再將本技術授權第三者。期滿後，甲乙方得經雙方之

共同認可再與第三者簽訂技術移轉授權合約，惟應以書面通知丙方。

其權利金及衍生利益金得另訂之。

二、本技術若符合專利申請要件，該專利申請權為甲方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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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丙方在本合約中所有之權利義務，未經甲乙方事前書面同意，不得讓

與或轉授權予任何第三人。丙方若有違反，甲乙方均得不經催告逕行

終止本合約。

四、丙方利用本技術製造、使用或銷售任何產品、服務之行為與科技部、

甲方或乙方均無關，應自負因此所生之一切法律責任。丙方如有任何

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或其他違法行為致遭受第三人請求或被訴

時，其責任完全由丙方自負。如第三人因丙方製造、使用或銷售產品

或服務之行為向科技部、甲方或乙方提出任何請求導致任何損失，丙

方應補償之。

五、丙方倘有應行主張權利或提起訴訟請求之情事時，應立即通知甲方，

並全力協助甲乙方採取保全行動或法律程序，以確保三方共同之權
、，
益。

六、丙方利用本技術自行研發所產出之衍生技術'其智慧財產權歸屬丙

方，但應通知甲乙方並依互息原則提供乙方使用，惟乙方就此部分技

術資料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人或使第三人知悉。丙方因實施

該部分技術致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者，由丙方負責，與甲乙方無

涉。

七、丙方依本技術所製之專利產品，應依授權地區之有關法律為適當之標

河t 。

八、甲方、乙方或丙方在未獲得科技部書面同意前，不得在利用研發成果

或本技術於商業用途日寺(包括但不限於產品/商品或服務之公開行

銷、推廣或廣告文宣等) ，引用科技部之名稱、會徽或其他表徵;亦

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表示科技部與甲、乙或丙方或其產品或服務有任

何關達。丙方若違反前開規定，甲方或乙方應立即通知科技部為必要

之處理。

九、本技術若已申請專利，但尚未獲准專利前，丙方同意在其應用本技術

所製造之授權產品或在其包裝容器土明確標示「專利申請中」之字

樣;並在本技術獲准專利後，明確標示專利證書號數。

第-l::條:無擔保規定

甲乙方擔保盡力協助丙方自行使用本技術'但不擔保本技術之可專利性、

合用性及商品化之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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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:違約處理

一、丙方若違反本合約之任何條款，甲方或乙方均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
合約，並請求損害賠償。

二、甲方、乙方或丙方若違反本合約第六條第八款時，應支付科技部新台

幣壹佰伍拾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。

三、丙方若違反本合約第四條第二款、第六條第三款及第十條第一款時，

願支付甲方新台幣壹佰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及乙方新台幣伍拾萬元

之懲罰性違約金。

第九條:合約期限

本合約自甲乙丙三方簽署日起三年內有效，期滿前三個月內丙方得以書

面徵得甲乙方同意延展授權期限，每次延展授權期限為三年，延展授權

之條件另議。

第十條:合約梅止處理

一、丙方於合約終止後，不得自行或委託他人產銷或利用本技術製造之產

品，但若丙方有具體事實足證本產品靜、於本合約終止或解除前製造完

成者，經甲乙方書面同意後，該產品得繼續販賣。

二、丙方因本合約所應負之保密責任及履約保證責任，不因合約終止而失

效。

第十一條:合約修改

一、本合約得經三方同意以書面修改增訂，並應將經三方簽署之書面附於

本合約之後，作為本合約之一部分，並取代已修改增訂之原條文。

二、本合約未規定事宜應依民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

第十二條:合意管轄

一、本合約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;三方對於本合約、或因

本合約而引起之疑義或糾紛，三方同意先依誠信原則解決之。

二、本合約如有爭議糾紛，無法於爭議發生後二十日內解決者，經甲方同

意後，得於台北提付仲裁，並依我國仲裁法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之仲

裁規則解決之;涉訟時則三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

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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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條:聯絡方式

一、本合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及人員(以下簡稱

「聯絡人 J ) ，經送達該聯絡人者，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:

甲方聯絡人姓名:黃仁清

職稱:研發長

E-mail: jc-huang@mai1.tnu.edu.tw 
電話: (02)8662明5834

傳真: (02)2662-1923 

地址: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

乙方聯絡人姓名:林奇剛

職稱:副教授

E-mail: cklin@mail.tnu.edu.tw 
電話: (02)8662-5990 ext.309 

傳真: (02)2664個6547

地址: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2 號

丙方聯絡人姓名:葉春樟

職稱:工務

E-mail: jin.sheng@msa.hinet.net 
電話: (03)341 自 1122

傳真: (03)341-1100 

地址:桃園縣、桃園市永安路 1041 號

二、三方聯絡人或聯絡資料有所更動時，應以書面通知其他二方，並告知

更新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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